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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精神病防治                     
项目单位    湘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部门    湘阴县卫健局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2  年3  月  15 日
                    湘阴县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张寄花
	联系电话
	13787858519

	项目地址
	湘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邮  编
	414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     1  月起至 2021      年 12     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2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20
	实际支出
（万元）
	
	结余（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20
	县市区财政
	20
	县市区财政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培训费
	5008
	1-15#/10-11#/6-10#
	

	设备购置
	4986
	4-11#
	

	宣传/印刷费
	34106
	1-15#/2-9#/4-11#/10-11#
	

	督导/差旅费
	35560
	1-15#/2-9#/4-11#/5-10#/10-11#/8-11#/11-11#
	

	防控经费
	60000
	2-9#
	

	差旅/督导/培训/专用材料
	60930
	4-6#/5-3#/6-4#/7-6#/8-4#/9-4#/10-5#/11-6#/12-5#
	

	合计
	200590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严防重精患者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降低精神病患者肇事造成的经济损失,加强精神病相关知识宣传
	达到预期目标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数量指标
	重精患者发现率
	千分之四
	千分之四

	
	
	质量指标
	患者规范管理率
	90%
	92%

	
	
	时效指标
	年度患者管理率
	90%以上
	92%

	
	
	成本指标
	项目运行成本
	20万
	20万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精神患者肇祸造成的经济损失
	降低
	降低

	
	
	社会效益
指标
	精神患者肇祸率
	下降
	下降

	
	
	生态效益
指标
	环境污染
	无
	无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95%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5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梁德纯
	中心副主任
	疾控中心
	

	周献忠
	中心副主任
	疾控中心
	

	张星
	中心副主任
	疾控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夏芬                    联系电话：15115060006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 一)项目基本情况：我中心精神病防治科全面强化精细管理，强化精防专干专业知识的培训、开展针对性性的专项督导与技术指导，严防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事件的发生，派出专业人员前往省、市学习，利用电视、网络、卫生宣传日及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加强精神病防治相关知识宣传。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
用于精神病防治、督导交通人力宣传印刷等。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为确保项目工作计划各项活动的顺利实施，我们依照省、市相关文件的工作要求，安排专业人员开展好相关的各项工作。
（四）综合评价及评价结论
项目依照中央和省、市的要求决策，依据充分，目标明确，程序合理，与政策要求高度相关，项目资金到位及时，使用按计划进行，项目的组织管理基本有效，项目的产出基本达到目标。项目结果良好，项目绩效基本实现。综上所述项目评分为“97分”，评定级别为“优”。
（六）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项目计划实施期间为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实际于2021年12月底完成了所有项目的各项工作并总结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经验，为下一年度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参考。达到了预期目标，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1、项目建设管理规范、健全，程序合法。
2、项目资金审核符合程序，会计核算规范。我中心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的管理办法进行账务处理。
3、项目的执行力较好，能够按计划完成项目工作。
    七、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问题
项目工作取得良好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有些部门对工作的长期性连续性认识不足，部门之间工作沟通协调不够；二是 财政预算资金离疾控工作实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项目工作的进度和效果。三是全县县、乡、两级防疫专干队伍业务水平不是很高，应急事件处置水平还有待提高。
    （二）相关建议
一是进一步争取财政给予与疾控工作相匹配的防治项目项目经费。二是进一步加强疾控队伍人员业务能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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